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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钜盛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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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 深钜 01，债券代码：167581.SH）、深圳市

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

券简称：20 深钜 02，债券代码：167774.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 深钜 D1，

债券代码：167844.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20 深钜 03，债券代码：167838.SH）、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第二期）（债券简称：20 深钜 D2，债券代码：167893.SH）、深圳市钜盛华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债券简称：

20 深钜 04，债券代码：167885.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 深钜 05，债券代码：

175492.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0 深钜 06，债券代码：175576.SH）、深圳市钜盛华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21 深钜 01，债券代码：175577.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 深钜 02，债券代码：

175577.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21 深钜 03，债券代码：188002.SH）、深圳市钜盛华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债券简称：

21 深钜 04，债券代码：188156.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债券简称：21 深钜 05，债券代码：

188184.SH）、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六期）（债券简称：21 深钜 06，债券代码：188222.SH）的债券受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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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各期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各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及未能履行担保责任的情况 

（一）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1、涉及债务情况 

债权人名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 

债务人名称：发行人 

借款金额：50 亿元 

本息兑付日：2021 年 6 月 15 日 

未能清偿债务金额：8,968.57 万元 

2、未能清偿的情况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融资产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

托”）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华融资产将 50 亿资金交付云南信托并由云南信托向钜

盛华发放信托贷款。2021 年 6 月 15 日，钜盛华逾期支付利息 8,968.57 万元。华

融资产提起诉讼，提出钜盛华加速清偿剩余借款本金 42 亿元等要求。目前发行

人正在与华融资产积极协调解决方案。 

（二）未能履行担保责任 

1、涉及债务情况 

债权人名称：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信托”） 

债务人名称：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投资集团”） 

借款金额：30 亿元 

本息兑付日：2021 年 7 月 25 日 

本期应偿付本息金额：21.16 亿元 

借款的担保措施：本次借款由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业物流”）、发行人、姚振华提供保证担保，由宝能投资集团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2、未能履行担保责任情况 

该笔债务本次应偿付本息 21.16 亿元，发生逾期。目前发行人作为本次债务

的担保人之一，正在与民生信托积极协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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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诉讼 

（一）诉讼或仲裁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案件一：发行人近日收到北京金融法院的《应诉通知书》（（2021）京民初

561 号）。 

案件二：发行人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1）

京 03 执 1624 号）。 

2、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 

案件一：本案由北京金融法院受理。 

案件二：本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3、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案件一： 

原告：华融资产。 

被告：发行人、深圳市中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宝能投资集团、姚振华。 

案件二： 

申请执行人：民生信托。 

被执行人：深业物流、发行人、宝能投资集团、姚振华。 

4、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融资产与云南信托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华融资产将

50 亿资金交付云南信托并由云南信托向钜盛华发放信托贷款。同时为保证债权

实现，宝能投资集团以所持有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钜盛华以持有的前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姚振华和中林实业为上述信托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1 年 6 月 15 日，钜盛华逾期支付利息 8,968.57 万元。华融资产提起诉讼，

提出钜盛华加速清偿相关借款等要求，并向法院申请冻结了钜盛华部分银行账

户，涉及账户资金余额较小。目前发行人正在与华融资产积极协调解决方案。 

案件二： 

民生信托与宝能投资集团于 2019 年 6 月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约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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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向宝能投资集团发放贷款 30 亿元，借款期限自 2019 年 7 月 25 日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同时民生信托分别与钜盛华、深业物流、姚振华签署了《保证合

同》，与宝能投资集团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截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民生信

托尚未收到宝能投资集团应付资金合计 21.16 亿元。因此民生信托提起公证，提

出宝能投资集团偿还欠款本息等要求。随后民生信托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立案执行后依法向

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接到执行通知后立即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二）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案件一：尚未审结。 

案件二：已裁定如下：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部分银行存款、应支付的利息及复利、应支付的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负担的申请执行费以及执行中实际支出费用。 

采取上述措施后仍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则依法扣留、提取

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其他财产。 

上述裁定立即执行。 

三、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上述重

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